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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當號:

係存年F良 :

臺北市政府都市勞展局 函

地址: 11 008臺北市市府路1 號南區 l樓

承辦人 : 施泰全

電話 : 1 999 C 外縣市 02一27208889 )轉8403

電子信箱 : bm1220@mai 1. t aipei. gov. tw 

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 106年6月 2 日

4告文字號 :北市都按建字第 10606580300號
述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 如說明一C06580300AOO_ATTCH l.pd f )

主告 : 函轉內政部函釋有 關建築師法第25條執行疑義，開業建築

師另以其他類科技師資格受聘於營造業擔任專任工程人員

時，應依同法第46條規定辦理懲戒，敬請轉知貴會所屬會

員知照，請查照 。

lT 吉克」明 : 

線

一 、 依內政部 1 0 6年5 月 26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60806779號函辨

王里 。

二 、本案納入本局 1 06年內政部建管法令彙編第 036號，目錄第

八組第 007號 。

三、網路網址 : www.dba.tcg. gov. tw 0 

正本 :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、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、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、 臺北市結

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、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

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、 臺 j彎庭困景觀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 、 台灣防

水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

~IJ 本 : I實嚇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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